
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述评

吴广义

1998年 12月 22 日, 东京高等法院继东京地方法院之后, 再

次判定东史郎败诉。这起东史郎诉讼案, 从东京地方法院开庭一

审,到这次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历时 5年零 8个月, 竟然判定

在以《阵中日记》为蓝本撰写的《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

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如实记述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期间一起虐杀无辜中国人事件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有罪”,强令

东史郎向那个杀人凶手、原日军分队长桥本光治“赔偿名誉损失”、

“登报谢罪”。综观东京高等法院对该案的二审判决及其前前后后

发生的事情, 令人震惊和发人深省。

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不公正判决

桥本光治一伙是把发生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邮袋

杀人事件”作为民事诉讼状告东史郎的,东京地方法院也就依据日

本《民事诉讼法》进行审理。这样一唱一和, 上演了一出自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定案以来第一次

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翻案目的的闹剧。

东京地方法院于 1993年 4月 26日开庭,经过整整 3年的“调

查论证”和 10多次庭审,于 1996年 4月 27日竟然置历史事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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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 以东史郎和青木书店等在出版物中的记述“没有客观证

据”,“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为由, 判定东史郎等败诉, 责令向原告赔

偿 50万日元,并登报谢罪。判决中公然宣称:侵华日军当年在南京

“杀害俘虏和平民也许是不能否定的事实, 但是,被害人数、被害者

遭到杀害的原因和现场的具体情况等, 在历史学上尚有许多争

论”。这个论调的实质就是“南京大屠杀未定论”。当东京地方法庭

宣布判决之后,桥本光治的支持者身着旧军服,走上街头, 高唱军

歌,为“胜利”欢呼。显然,这一判决助长了右翼势力的气焰。

东史郎随即上诉东京高等法院,要求撤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

的错误判决。

1996年 9月 26 日, 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东史郎上诉案;

1996年 12月 5日, 第二次开庭审理; 1997年 2 月 6日,第三次开

庭审理⋯⋯经过 13 次开庭调查和辩论, 1998年 9月 8日东京高

等法院宣布: 法庭调查结束,将于 1998年 11月 26日进行终审判

决。可是 11月 7日,东京高等法院突然通知东史郎, 终审判决推迟

到 12月 22日,理由是“准备判决文书需要充分的时间, 还需要东

史郎提供 5本《阵中日记》作为判决的证据”。东史郎认为这些都是

托词, 推迟判决的真正原因是东京高等法院对即将作出的不公正

判决感到心虚,故意避开在中国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宣布。

1998年 12月 22 日下午 1点 30分,大批旁听者聚集在东京

高等法院民事审判庭外,其中大多是支持东史郎的日本民众团体

和人士,也有专程前来采访的南京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和香港电视

台的记者, 以及中国留日学生。2点钟,经过抽签, 一部分旁听者

获准进入法庭。2点 10分,审判长奥山兴悦、审判员都筑宏、杉山

正已进入法庭。面无表情的审判长奥山兴悦匆匆宣布:“被推认为

不存在东史郎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残虐行为,驳回被告东史郎上

诉。”东史郎以及出版《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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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等书的青木书店和编辑下里正树全面败诉。宣判瞬间

结束,在场的东史郎及其支持者们一时都愕然了。

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事务局长山内小夜子和东史郎诉讼案辩

护团团长中北龙太郎感到震惊, 他们在上诉的两年多时间里, 搜集

并提交了确凿的证据, 足以推翻东京地方法院的无理判决。针对东

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败诉的理由,即“东史郎在《我们的南

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中写的, 桥本光治

干那种把中国人装进邮袋里,浇上汽油,捆上手榴弹,拉了弦以后,

推进水塘里的危险行为,会伤害桥本光治自己,是没有道理的,实

行是不可能的,因此那是谎言; 邮政口袋不可能装进一个人;南京

中山路是一条繁华街道,南京最高法院对面不可能有水塘”,东史

郎诉讼案支援会和辩护团专程来到南京, 请爆破专家模拟当年的

场面,进行了手榴弹爆炸试验,证实桥本光治在将挂着手榴弹的邮

袋扔进水塘以后, 能够及时脱身,不会受到爆炸弹片的伤害。南京

公证处还提供了 6 名证人,证明当时南京最高法院对面确实有水

塘的保全证言公证、明确显示南京高等法院对面有水塘的当年南

京航拍地图实物公证,以及能够装进一个人的当年邮政口袋实物

公证。东史郎诉讼案辩护团将这些证据和公证都提交给东京高等

法院。而东京高等法院这次二审竟借口“时间已经经过数十年,实

验无法完全重复过去的实态”, 对手榴弹爆炸试验证据蛮横地予

以拒绝,对其他客观证据也不予采纳。

东京高等法院在陈述判定东史郎败诉的理由时, 特别使用了

“被推认”的措词。这就意味着法官不是以东史郎当年战地实录的

《阵中日记》和东史郎诉讼案辩护团提供的客观证据为依据,而是

凭借自己的主观推断来定案,司法的准则和法律的尊严在这里已

经荡然无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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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

在一审过程中, 桥本光治一伙主要是在“邮袋杀人事件”上大

做文章,千方百计抹煞史实,开脱罪责。当东京地方法院一审无理

判定东史郎败诉后,桥本光治一伙的气焰更加嚣张。在东京高等法

院二审期间, 他们多次以原告补充证据为名,向法庭书面提出了否

定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和推卸侵略战争罪责的种种谬论。

针对东史郎《阵中日记》所记“将 7000名战俘平均每个中队分

二三百人加以屠杀”之事, 桥本光治一伙声称,“屠杀 7000 名俘虏

之事是不存在的”, “1万人左右的战俘, 17 日晚收容在南京城内

的监狱中,之后一半人被送至上海,剩下的一半被编入汪精卫的南

京政府军”(见桥本光治方面 1997年 11月 13日交付的《准备书面

六》、1998年 5月 12日交付的《准备书面八》)。然而,桥本光治一

伙关于将 1万名俘虏的一半送至上海的理由、方法以及在上海的

处置,均提不出任何证据。汪伪政权是侵华日军直到 1940年 3月

才扶植起来的,桥本光治一伙声称日军将 1万名俘虏的另一半“编

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军”,那就需要将这样大批的俘虏羁押两年零

三个月。监管的地点、部队和具体情节,桥本光治一伙却提不出任

何证据。

显然,桥本光治一伙在编造谎言,是右翼分子妄图掩盖和否定

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故伎重演。当年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以后,即蓄意

缩小俘虏数字,以掩盖其大规模屠杀俘虏的罪行。1937年12月 18

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公布的综合战报称“俘虏仅有数千”(见[日]洞

富雄著:《定本〈南京大屠杀〉》,日本德间书店 1982年版)。而原华

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松井石根开脱南

京大屠杀罪责的宣誓供词中则称:“听说在南京俘虏约有 5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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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俘虏没有被屠杀, 据两军的报告,妥善地释放到了长江对岸。”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速记录》214号)

这里仅举出两张图片, 足以证明“俘虏仅有数千”纯属谎言。一

张是满铁发行的《满洲画报》昭和十三年( 1938年) 2 月号《南京攻

略特辑》中的一幅图片, 画面显示被日军捕获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其右下角的说明文字是“改换便衣准备逃跑时被捕获的一万五百

名俘虏( 12月 14日)”。众所周知,满铁同日军密切勾结, 在日本侵

华战争中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 此次日军攻略南京, 满铁派出特务

班随同前往, 这张照片只是实地拍摄的许多图片中的一张。另一张

是日本随军记者上野 12月 16日拍摄的照片,附带的说明为“被两

角部队收容在南京城外村庄的俘虏的一部分”。关于两角部队(即

第十三师团一零三旅团第六十五联队,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这次

抓到的俘虏的总数, 随军记者横田在《东京朝日新闻》12月 16日

的报道说:“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

14777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

至于日军真的将俘虏都释放了吗?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日军于

攻陷南京后有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了大量俘虏。

下面仅举两条史料:

东史郎所在部队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 1937年 12

月 13日,即日军攻陷南京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树林中和村庄

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

大难以处理。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

之。然而对于 1000人、5000人、1万人之众,解除全部武装都

很困难。唯一办法是等他们完全丧失斗志,自己排队来降,较

为稳妥。这帮人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收拾。故而用卡车增派

部队,对其进行监视,并担任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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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傍晚,需要大批出动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

划很难迅速执行。因为这种处置非当初预料所及,参谋部忙得

不可开交。事后得知, 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 15000人,守

备太平门的一个中队长处理了约 1300人。

“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俘虏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

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沟 , 但很

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二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

处理。

(采自《南京攻略战. 中岛第十六师团长日记》, 见《历史和人物——秘史?

太平洋战争》1984 年版)

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提到的处理掉约 15000 名俘虏的“佐

佐木部队”就是第三十旅团,旅团长是佐佐木到一少将。他在《一个

军人的自传》中写道:

拂晓前, 我先头部队插入敌人阵地,接着紧追敌人的轻装

甲车在上午 10时左右向下关挺进,聚集于江岸, 扫射在江面

上逃跑的敌人,大约打完了 15000发子弹……那天, 在我支队

(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旅团亦称为支队)区域内,敌人弃尸达一

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

的俘虏, 如加在一起计算, 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 2万以

上。

下午 2时,扫荡大致结束,接着安全无事。于是一边整顿

部队,一边前进,到达了和平门。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

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

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 10天时间的

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采自佐佐木到一:《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补版) , 日本劲草书房 1967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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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日军两角部队抓到的 14777名俘虏, 于 12 月 16、

17两日在长江边被集体屠杀。在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的

《把南京大屠杀记录下来的皇军士兵们——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

(即一零三旅团,旅团长山田 二少将)士兵的〈阵中日记〉》(日本

大月书店 1996年版)一书中,收录了该部队 19名官兵的《阵中日

记》,明确记录了这起大屠杀以及 18、19两日将尸体抛入江中,毁

尸灭迹的过程。旅团长山田 二在战地《笔记》中写道:“12月 14

日,向幕府山挺进,至炮台附近, 前来投降的士兵甚多,感到难以处

理。15日,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接到

的命令是‘处理掉’。16日, 派相田中佐前往军司令部,商量处理俘

虏问题。18日,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19日, 为俘虏之

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见[日]洞富雄著: 《定本

〈南京大屠杀〉》,日本德间书店 1982年版)这些来至凶手方面的第

一手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 日军攻陷南京后采取了大规模屠杀俘

虏的恐怖政策。

桥本光治一伙在法庭上提出:“说许多女性、儿童、老人被害是

南京之战的特点,完全与事实相悖。”(见桥本光治方面 1997年 11

月 13日交付的《准备书面六》)下面仅列举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

军官兵的几段自白,证明桥本一伙之语纯属谎言。

一个曾是东史郎所在部队士兵的日本老人在回忆其参加的南

京大屠杀时说:“在武进(现为常熟)我看到的。日兵发现了藏在屋

里的母女两个人, 叫喊着‘干这个姑娘!’就要上前动手。母亲用身

子挡住女儿, 敞开自己胸前的衣服,想用牺牲自己的方法来帮助女

儿逃脱厄运。日兵将两个人的衣服全都剥光, 5 个日本兵将她们轮

奸了。随后, 日兵将母女两个拖到河边,将中国兵残留下来的手榴

弹硬塞进两个人的胯裆里。‘嘣!’手榴弹爆炸了,母女两个从肚脐

以下都被炸没了。”( [日]下里正树:《续被隐瞒的联队史——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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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中队队员们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日本青木书店 1988年版)

日军士兵冈本健三回忆说:

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 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以后,情

况糟得很。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面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

都是青年……上级说,如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

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该把她们打死。我想, 这样

做是为了不使人知道是谁干的。那是因为强奸和盗窃是要交

军法会议处置的。话虽这么说, 但在一线部队, 有时是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不,也

没有受到惩罚。干坏事的, 不仅仅是士兵, 有时军官先干在前

头。厉害的中队长、大队长, 他们在去南京前,即使是在战斗

中,也带着女人。这些女人反正都是抓来的,恐怕没有傻瓜出

钱去买。(《参加杭州湾前敌登陆》,载《中国》1971年 8月号)

原为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炮小队炮手的东

口义一, 1945年 8月被俘。他在笔供中写道:

1937年 12月 14至 16日, 在南京城中盘踞时,小队长市

川中尉集合下士官召开会议,为了在会后的会餐会上将中国

妇女作为小队的慰安妇,对村田军曹做了指示。为此,村田军

曹指挥 10名士兵侵入宿舍附近的中国民房,谎称让妇女洗衣

服,抓了 10名妇女,投入宿舍地下室, 在刀枪监视下, 强制地

由小队全员 60人进行了轮奸。我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对 25

岁和 3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进行了两次轮奸。宿舍变动时,把

她们留在那里而离开了。
( 采自东口义一笔供,原件藏中央挡案馆 )

来至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则证明攻入南京

的日军士兵完全是一群披着军装的野兽。现住南京的夏淑琴老人

回忆说:“1937年,我才 7岁,住中华东门,全家有祖父母、父母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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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共 9口人。12月 13日午前,日本兵闯入我家,当即将开门

的父亲枪杀了,接着杀死了几个邻居。母亲和小妹妹、邻居家的阿

姨及其男孩、女孩共 5人藏在桌子底下,日本兵发现后, 将妹妹杀

死,将母亲强奸后刺杀了,邻居阿姨强烈反抗,连同她的儿女一块

被杀害。日本兵又找到后屋,祖父母和我以及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藏在那里。祖父在门口被杀死。日本兵要强奸姐姐,祖母拼命阻拦,

也被杀死。大姐姐才 15岁, 被按在桌子上强奸了,二姐姐只有 13

岁,也被强奸了。两个姐姐都被杀死。我害怕极了,藏在床下面,日

本兵用刺刀扎我, 至今还留着伤疤。”(见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

屠杀图证》,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随后,当时在南京的美国

传教士马吉和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赶到现场,马吉用摄影

机拍下了尸横遍地的镜头。(见中央档案馆等录制的纪实文献录像

片《南京大屠杀实证》, 中国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 1995年版)

桥本光治一伙声称: “日本兵不可能放火妨碍露营, 因为放火

会失去露营地,绝大多数放火是中国人自己干的,进入南京后日本

兵无放火行为。”“为了栽赃日本军,中国军在撤退时故意放火、掠

夺、强奸和杀害市民”(见桥本光治方面 1997年 11月 13日交付的

《准备书面六》)。下面列举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的记录, 足以

揭穿桥本等人的谎言。

南京国际安全区副总干事、美籍牧师费奇在其《自传》中留下

了当年的记录:“12月 19日, 整天混乱, 发生了多起大火,都是由

日本兵故意点燃的。许多房屋在一天之中被侵犯 5至 10次, 人们

受到抢劫,妇女遭到强奸,许多人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被杀害。安

全区某处有清洁工 7人,其中 6人被杀, 1人负伤潜逃回来,告诉

我们经过情况。史密斯和我再次拜会日本大使, 呈递一份已被证实

的安全区内 55件日军暴力事件,并告诉日本大使田中和总领事富

古伊, 今天是最为严重的一天。我们得到保证,他们将尽‘最大努

·221·

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述评



力’,使事态‘不久’得以好转。这一切都很明显, 他们对军部毫无影

响力,而军部对士兵也毫不控制。”( [美]费奇:《我在中国八十年》)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这一天的《阵中日志》中写道:

“午后带幕僚数人登上清凉山(位于南京城内中央地带,在山顶可

俯视城内外)及北极阁,观望南京城内外的形势。”(采自田中正明

《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志》, 日本芙蓉书房 1985年版)证明作为

日军战地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完全掌握和了解南京的局势,对

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淫掠等暴行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代表人物田中正明编的《松井

石根大将的阵中日志》, 虽然做了 900多处删改, 还是留下了这条

文字资料,并且配有一幅松井石根在清凉山上用望远镜视察南京

城内外情景的照片。仅这一条文字资料和这一张照片既可以推翻

松井石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以有病为借口,声称“对南京发生

的事情一无所知”的谎言,也可以推翻桥本光治一伙声称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的定罪, 是“夸大其词,

罗列罪状”(见桥本光治方面 1997年 11月 13日交付的《准备书面

六》)的谎言。

以上表明,桥本光治一伙制造的谎言破绽百出, 而东京高等法

院的判决无疑是认可和支持了这些谎言,助长了桥本一伙的气焰。

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一结束,桥本光治一伙就迫不及待地

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会场的正面,悬挂起一个大横幅:

“南京大屠杀虚构审判胜诉。”中国记者质问原告律师高池胜彦:且

不说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如何不公正, 单就这次判决仅仅涉及

南京大屠杀期间一起虐杀暴行是否属实而言,何以断定法院已经

判定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虚构”的? 高池胜彦无言以对。另一位中

国记者问他自己是什么观点,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我认为南京

大屠杀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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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本光治一伙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演”,可谓原形毕露。很明

显,右翼势力是“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他们以否定一个虐杀事件

为突破口,进而否定东史郎及其战友们的许许多多的《阵中日记》

的真实性,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早已

成为定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翻案。

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的第二天,即 12月 23日,恰好是日本

战犯东条英机 50年前被绞死的日子, 600多人在当年处决东条英

机的巢鸭监狱遗址举行“追悼仪式”, 并决定在这里建造一座“纪念

馆”,为这个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平反昭雪”。东条

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扬言: “必须抹去我祖父身上的灰尘,向后

代传授真实的历史。”

右翼分子对东史郎的住宅不断骚扰,恐吓电话接二连三地打

到东史郎家中,东史郎不得不申请警察保护。

1999年 1月 8日 11时 40分, 一个日本右翼青年手持金属棒

闯入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青木书店,一边高喊“为什么

出版南京大屠杀的书”,“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一边

砸毁书架和办公桌,直到警察将其逮捕。据警察调查,该青年名叫

横田进,年仅 23岁,家住神奈川县厚木市, 系右翼团体成员。他于

7 日两次闯入青木书店编辑部, 质问“为什么出版南京大屠杀的

书”; 8 日他又到青木书店,要求直接同青木书店老板青木里人见

面,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 在店堂内大打出手。

日本青木书店是一个有 50年历史的出版社,长期以来主持正

义,正视历史,出版了一批客观记述日本侵华历史的书籍。1985年

就翻译出版了中国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真

相的《证言 南京大屠杀》。1987年,出版东史郎的《我们的南京步

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 随后出版下里正

树根据东史郎所在部队官兵《阵中日记》等原始资料撰写的《被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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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续被

隐瞒的联队史——机关枪中队队员们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 印证

了东史郎《阵中日记》所记内容的真实性。1989年出版井口和起等

编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有关资料集》, 1992年出版南京事件

调查研究会编译的《南京事件资料集》, 1998 年出版藤原彰编的

《怎样看南京事件》,等等。这些书客观地揭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的历史事实,对于妄图掩盖和抹煞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日本右翼

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96年4月27日, 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

定东史郎和青木书店败诉后,青木书店将《我们的南京步兵队——

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以新装版的形式再次发行,以

表示支持东史郎法庭斗争和坚持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决心。因

此,青木书店遭到右翼势力的嫉恨,右翼青年砸毁青木书店店堂事

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东史郎坚持斗争到底

东史郎听到自己再次败诉的宣判,心情异常沉痛。他几十年来

背着“必须从心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如今又要

因反省和证实南京大屠杀暴行而遭受日本法院的无理判决。这位

86岁的老人陷入沉默和痛楚之中。

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之后,东史郎及其支援会、辩护团也在

当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东史郎举起一张纸,上面写着八

个大字:“审判不公, 天理难容!”以表达对法院不公正判决的严正

抗议。他感慨地说:“当年日本不仅在侵华战场上打了败仗,而且面

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德报怨’, 和平遣返日军战俘和日本侨民,在

道义上也打了败仗。如今日本法院不愿意正视和承认日本侵华历

史,在道义上又一次打了败仗!”他表示:为了反省那段日本侵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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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历史,为了驳斥桥本光治一伙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 要坚

持斗争到底!

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和辩护团代表东史郎发表《严正声明》。

声明指出:

今天,东京高等法院继三年前东京地方法院之后,又置国

际上已有定论的历史事实于不顾,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东史

郎日记的真实性, 通过此案的审理,已经一目了然。东京高等

法院的判决从根本上践踏了历史的尊严。

这一诉讼案的原告方,企图借助法庭来恫吓日本侵华历

史的见证人, 阻碍他们讲诉南京大屠杀真相,蓄谋将南京大屠

杀“虚构化”。他们甚至宣称当年南京发生的放火、屠杀等暴行

都是中国军队所为,这些论调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篡改。

我们对于东京高等法院在“南京大屠杀虚构派”的压力

下,作出这样的极端政治化的判决,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决

不接受这样的判决,要立即向最高法院上诉,要不断地更广泛

地将东史郎日记和南京大屠杀真相向世人公布。我们期待着

符合历史事实的审判。

当天晚上 6点 30分, 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在东京饭田桥一

会议厅举行报告会, 100多名支持者参加。在会上,评论家津田道

夫作了主题讲演。他指出:东史郎诉讼案之所以会出现一而再的

错判,其根源是日本目前还不敢正视自己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不

愿意承担侵略战争的罪责。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 出版美化

侵略战争的书籍; 日本法院对于中、韩、英、美等国受害者的对日索

赔,除给予3 名韩国慰安妇极少的赔偿外, 都予以驳回;等等, 都是

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尤其是在当前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翻

案之风愈演愈烈之际, 判定东史郎败诉决不是偶然的。而这一诉讼

案的特殊性在于: 表面上是两个日本老兵为了论证一起 60年前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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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中国人的暴行而对簿公堂,实质则是妄图推卸罪责的日本右翼

势力策划和导演“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代理人战争”; 原告方的

用心是妄图把“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这一荒谬的历史观让法院代

表国家予以承认。与会者纷纷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罪责不容抹煞!

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一定要支持东史郎,同右翼势力斗争到底!

东史郎于 12月 25日上诉日本最高法院, 要求撤消东京高等

法院二审的不公正判决。日本进步组织和人士继续支持东史郎的

正义斗争。

东史郎二审败诉后,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立即着手筹备“东史

郎见证南京大屠杀展览”,发起“尊重南京大屠杀史实,要求日本最

高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的“全世界爱好和平者签名运动”, 呼吁日本

社会和国际社会声援东史郎的上诉行动。

提起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 自然会想到它的“总管家”山内小

夜子女士。山内毕业于京都大谷大学中国文学专业, 在日本真宗大

谷派的研究所从事宗教学研究工作, 发表多篇论文, 主张追究当年

日本宗教帮助军部和政府, 煽动军国主义狂热的罪责,提出日本要

进行信仰革新,并且指出日本宗教精神重建的方向。1988年她听

说东史郎反省和忏悔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事迹后, 找到住在丹后半

岛的东史郎, 从此开始了支持东史郎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斗争,

并自称是 “与东史郎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1996年 4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定东史郎败诉后,山内立

即发起组织了“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出任该会实行委员会事务

局长,支持东史郎上诉东京高等法院。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很快发

展到 400多人,定期出版会刊《自省而非“自虐”》,通过会刊宣传东

史郎证实和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意义, 报告东史郎诉讼案的进

程和辩护团取证情况,发表声援东史郎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谬

论的文章。山内陪同东史郎奔波于京都、东京、大阪等地进行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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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史实见证报告, 多次携辩护团来南京取证。

1998年 11月 1至 5日,也就是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前夕,

山内陪东史郎来到北京,参加“东史郎见证南京大屠杀系列活动”。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举办的“《东史郎诉讼案与南京大屠杀真

相》出版座谈会”上,东史郎反省了自己当年受日本军国主义煽动,

从一个善良青年变成杀烧淫掠的侵略士兵的经历。在中国人民大

学学生会举办的“日军侵华罪行报告会”上, 东史郎忏悔了自己在

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再三向中国人民谢罪; 中国人民大学

数百名学生在书写着“还历史真实,伸人间正义”10个大字的条幅

上签名,并将它送给东史郎,以表示支持他的正义斗争。

近年来, 随着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之风愈演愈烈, 日本不断发生

右翼分子袭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进步人士的事件。东史郎诉讼

案二审判决后,山内不仅申请丹后半岛警察署对东史郎给予保护,

而且每当东史郎外出活动时, 都不顾自己安危,紧挽着东史郎的

手,时刻防备发生意外。山内的勇敢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人们都

称她为“女东史郎”。

对东史郎支持最大的,还有在东史郎带动下反省南京大屠杀

等侵华罪行的原日军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

之前,一些东史郎的战友和战友的遗属纷纷拿出珍藏多年的《阵中

日记》等证据,揭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真相,证明东史郎《阵中

日记》所记杀烧淫掠等残暴行经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 而是日军

有组织有计划的和普遍发生的战争罪行。

二审判决前后,东史郎收到了许多支持他的信件,其中仓桥绫

子(原名大泽绫子, 出嫁后随夫姓)女士的信中写道: 父亲生前由

于没有东史郎先生那样的勇气,没能亲自前去中国公开向中国人

民谢罪,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内疚去世。临终留下遗言,要在自己墓

碑上铭刻永远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忏悔。仓桥女士随信附了其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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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史实见证报告, 多次携辩护团来南京取证。

1998年 11月 1至 5日,也就是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前夕,

山内陪东史郎来到北京,参加“东史郎见证南京大屠杀系列活动”。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举办的“《东史郎诉讼案与南京大屠杀真

相》出版座谈会”上,东史郎反省了自己当年受日本军国主义煽动,

从一个善良青年变成杀烧淫掠的侵略士兵的经历。在中国人民大

学学生会举办的“日军侵华罪行报告会”上, 东史郎忏悔了自己在

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再三向中国人民谢罪; 中国人民大学

数百名学生在书写着“还历史真实,伸人间正义”10个大字的条幅

上签名,并将它送给东史郎,以表示支持他的正义斗争。

近年来, 随着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之风愈演愈烈, 日本不断发生

右翼分子袭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进步人士的事件。东史郎诉讼

案二审判决后,山内不仅申请丹后半岛警察署对东史郎给予保护,

而且每当东史郎外出活动时, 都不顾自己安危,紧挽着东史郎的

手,时刻防备发生意外。山内的勇敢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人们都

称她为“女东史郎”。

对东史郎支持最大的,还有在东史郎带动下反省南京大屠杀

等侵华罪行的原日军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

之前,一些东史郎的战友和战友的遗属纷纷拿出珍藏多年的《阵中

日记》等证据,揭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真相,证明东史郎《阵中

日记》所记杀烧淫掠等残暴行经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 而是日军

有组织有计划的和普遍发生的战争罪行。

二审判决前后,东史郎收到了许多支持他的信件,其中仓桥绫

子(原名大泽绫子, 出嫁后随夫姓)女士的信中写道: 父亲生前由

于没有东史郎先生那样的勇气,没能亲自前去中国公开向中国人

民谢罪,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内疚去世。临终留下遗言,要在自己墓

碑上铭刻永远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忏悔。仓桥女士随信附了其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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